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8 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年度检查和结项工作的通知
各部门：
　　为进一步加强我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规范管理，促进项目负责人按时保质完成课题研究，不断提高项目成果产出率，根据《江苏省教育厅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管理法》（苏教规〔2012〕13 号，以下简称《项目管理办法》）要求，现就做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年度检查和结项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年度检查工作安排
（一）年度检查的范围
1.2017 年立项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
2.2016 年立项、未通过 2017 年年度检查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
3.2017 年立项且尚未结项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和专题研究项目（以下统称“一般项目”）。
　　上述项目中，已完成《项目任务书》约定研究任务，相关成果经学校社科研究管理部门初审达到结项要求的，不参加年度检查，直接按结项要求申请办理结项。
（二）年度检查的主要内容
1.各在研项目的研究进展情况；
2.阶段性研究成果完成情况；
3.已出版或发表成果的正确标注情况；
4.项目重要事项变更及经费使用情况等。
　　如项目研究过程中有重要事项变更，项目负责人须填报《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重要事项变更申请表》（附件 1，以下简称《变更申请表》），经学校社科研究管理部门审核后报省教育厅批准。对未按《项目任务书》约定进度开展研究工作、研究成果未正确标注的项目，学校社科研究管理部门应重点加强跟踪管理、督促整改。
（三）年度检查材料的填报办法
　　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负责人对照《项目任务书》，填写《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年度检查报告书》（附件 2，以下简称《年度检查报告书》），同时将正确标注的相关研究成果原件及复印件报学校社科研究管理部门审核。
　　学校社科研究管理部门须严格对照《项目任务书》进行初审，在通过审核成果复印件的标注处加盖部门公章予以确认，并在规定时间内将各项目的年度检查材料报送省教育厅。年度检查材料包括：（1）《年度检查报告书》《项目任务书》《变更申请表》（如有）和经盖章确认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复印件 1 套，所有材料按序用 A4 纸双面印制并装订成册；（2）《年度检查报告书》电子版 1 份。
　　对未完成《项目任务书》约定的阶段性研究任务，暂未达到年度检查要求的重大重点项目，可由项目负责人按《项目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提出延期参加年度检查的书面申请，经学校社科研究管理部门审核盖章后报省教育厅批准。
　　一般项目的年度检查材料包括：（1）《年度检查报告书》《项目任务书》《变更申请表》（如有）和经二级单位盖章确认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复印件 1 套，所有材料按序用 A4 纸双面印制并装订成册；（2）《年度检查报告书》电子版 1 份。
二、结项工作安排
（一）结项范围
已完成《项目任务书》约定研究任务，相关成果经学校社科研究管理部门审核，符合结项要求的项目。
（二）结项材料的填报办法
项目负责人对照《项目任务书》，认真填写《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结项报告书》（附件 3，以下简称《结项报告书》），同时将正确标注的研究成果原件及复印件报学校社科研究管理部门审核。《结项报告书》中的项目组成员需与《项目任务书》中的项目组成员一致，如有变更的，需附经省教育厅审核盖章的《项目变更申请表》，未办理变更手续不得增列人员作为项目组成员认定结项。未正式出版的书稿、未经采纳批示的研究报告须经专家鉴定并附《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成果鉴定表》（附件 4），方可作为项目研究最终成果申请办理结项。学校社科研究管理部门须严格对照《项目任务书》进行初审，在通过审核成果复印件的标注处加盖部门公章予以确认，并在规定时间内将各项目结项材料报送省教育厅。结项材料包括：（1）《结项报告书》《项目任务书》《项目变更申请表》（如有）和
经盖章确认的研究成果复印件 1 套，所有材料按序用 A4 纸双面
印制并装订成册；（2）《结项报告书》电子版 1 份。
（三）项目清理范围
为保证项目管理的严肃性，根据《项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
定，将对存在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清理：
1.无故不按期参加年度检查，或 2 次参加年度检查均不合格的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
2.在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首轮建设期内批准立项、经延期仍未达到结项要求的基地重大项目；
3.截止 2018 年 7 月 31 日，立项期满 5 年、未办理过延期手续、目前仍未达到结项要求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4.项目负责人因长期出国、工作变动或其他原因不能继续主持研究工作的项目；
5.项目负责人被举报在项目研究过程中违反科研诚信、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经查证属实的项目；
6.在研究经费使用中存在严重违规行为的项目。
省教育厅将视情对上述项目作出暂停或停止拨付后续经费、撤项并追回已拨付经费等处理。对未通过学校初审、暂未达到结项要求且不在清理范围的项目，可由项目负责人提出书面延期结项申请，经学校社科研究管理部门审核盖章后报省教育厅批准。
三、工作要求
1.各高校要高度重视，安排专人负责，根据《项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和本通知要求，严格对照《项目任务书》，认真做好此次项目年度检查和结项的组织工作。各高校要以项目年度检查和结项为契机，对学校社科研究管理工作进行系统梳理和全面总结。
2.因管理不严格、不规范导致总体结项率低的学校，存在违规使用项目经费的学校，抽查中发现一般项目结项把关不严的学校，省教育厅将适度削减下一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申报指标。

[bookmark: _GoBack]根据以上内容，涉及本校项目报送材料汇总清单：
一、年度检查：
	项目类型
	所需材料
	报送方式

	2017 年立项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
	①对照《项目任务书》，填写《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年度检查报告书》纸质版。②将正确标注的相关研究成果原件及复印件2份（A4双面打印并装订成册）报学校社科研究管理部门审核，审核通过后会归还原件（德馨楼B214，统一交由二级单位报送）。③《年度检查报告书》电子版。

	二级单位管理人员将所需纸质版及电子版文件统一送至科技处B214审核，电子版以“单位+年度检查+重大重点项目”命名发送到指定邮箱。二级单位还需汇总《年度检查项目汇总表》发至指定邮箱。

	2017 年立项且尚未结项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和专题研究项目
	①对照《项目任务书》，填写《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年度检查报告书》纸质版。②将正确标注的相关研究成果原件及复印件2份（A4双面打印并装订成册）报学校社科研究管理部门审核，审核通过后会归还原件（德馨楼B214，统一交由二级单位报送）。③《年度检查报告书》电子版。
	二级单位管理人员将所需纸质版及电子版文件统一送至科技处B214审核，电子版以“单位+年度检查+一般项目”命名发送到指定邮箱。二级单位还需汇总《年度检查项目汇总表》发至指定邮箱。






二、结项：
	项目类型
	所需材料
	报送方式

	①2014年及之前（含2014年）的项目今年必须结题，否则清理。②2015年立项，延期2次以上的项目需结题。③已完成《项目任务书》约定研究任务，符合结项要求的项目（不限年限）。
	①《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结项报告书》纸质版。②正确标注的研究成果原件及复印件2份（A4双面打印并装订成册）报学校社科研究管理部门审核，审核通过后会归还原件（德馨楼B214，统一交由二级单位报送）。未正式出版的书稿、未经采纳批示的研究 报告须经专家鉴定并附《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成果鉴表》，方可作为项目研究最终成果申请办理结项。③《结项报告书》电子版。
	二级单位管理人员将所需材料（纸质版及电子版文件）统一送至科技处B214审核，电子版以“单位+结项申请+重点项目/基金项目/专题项目”命名发送到指定邮箱。二级单位也需汇总《一般项目《结项证明》（证明统一选择合格）和《一般项目结项汇总表》电子版发送指定邮箱。



三、申请延期
	项目类型
	所需材料
	报送方式

	2016年立项未达到结项要求的基金项目及专题项目
	《重要事项项目变更申请表》纸质版一份，电子版一份（二级单位统一报送）。以“一年”为单位向后延期，例如：已经延期至2018年12月的，延期只能写至2019年12月。
	二级单位汇总后，纸质版交由科技处审核（德馨楼B214），电子版以“申请延期+重点项目/基金项目/专题项目”命名，发送至指定邮箱。



四、报送要求
1、只接受二级单位统一报送。
2、所有材料报送时间：2018年12月18日之前。
3、电子版请发邮箱，不接受QQ及微信发送。
4、联系人：朱珠、熊枫，联系电话：86869213；地址：江宁校区德馨楼B214，指定电 子 邮 箱 ：2732164303@qq.com。

附件：
1、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重要事项变更申请表
2、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年度检查报告书
3、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结项报告书
4、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成果鉴定表
5、 2018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年度检查项目汇总表
6、 2018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年度重大重点项目结项汇总表
7、 结项证明
8、 2018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结项汇总表
9、 2014-2107南京医科大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一览表（供二级单位通知参考，有些人员调动的，不符合一览表对应单位的还请原单位通知，标注结项的不通知）


南京医科大学科学技术处
2018年11月19日
